关于农村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

实施“和谐家园”工程的意见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，进一步稳定农村低生育水平，统筹解决农村人口问题，提升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的幸福感和满意皮，为加快实现“两个率先”，构建“和谐南京”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，现就全市农村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实施“和谐家园”工程，提出如下意见：      

一、指导思想        
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，按照市委确定的“全面达小康、建设新南京”和“率先发展、科学发展、和谐发展”的目标要求，以“和谐家园”工程为载体，多做暖人心、稳人心、得人心、聚人心工作，切实解决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的实际困难，维护和发展他们的切身利益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及和谐社会建设。

二、总体目标

整个“十一五”期间，必须达到以下主要目标：

1、按照“民主法治、公平正义”的要求，健全和完善“依法管理、村民自治、优质服务、政策推动、综合治理”人口计生工作机制，运用法律、教育、经济、行政等手段，严格控制政策外生育，稳定农村低生育水平，全市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2.5‰以内，计划生育率达98％以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按照“诚信友爱、充满活力”的要求，树立“法治政府”、“阳光政府”和“诚信政府”的理念，在关系到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出实招、办实事，把法律法规规定的各项奖励优惠政策真正落实到农村计划生育家庭，确保年均奖励政策兑现率达90％以上。

3、按照“安定有序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”的要求，尊重群众的知情权、选择权、参与权和保健权，构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、服务者与被服务者、政策实施者与政策承受者的良好、互动、和谐的人际关系，为农村育龄群众提供良好的计划生育、生殖健康、家庭保健服务，确保年均优质服务率达90％以上，群众满意率达90％以上。
三、主要任务 
以“手拉手，共建和谐家园”为主题，以“婚育文明传播行动”、“计生家庭奖扶行动”、“特困家庭救助行动”、“生殖健康服务行动”、“独女家庭关爱行动”为载体，将人口计生工作全面融入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及和谐社会建设之中。  
1、婚育文明传播行动。每年建设50个村人口文化学校（含生育文化图书角）；建设50个环境宣传阵地（含人口文化广告牌、人口文化长廊、人口文化园等）。
2、计生家庭奖扶行动。每年向6500名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发放奖励扶助金（600—800元／年·人）。

3、特困家庭救助行动。每年协助解决1000个困难计划生育家庭生产、生活及就业困难；扶助1000名计划生育农民工留守困难家庭的儿童和老人；对300户特困计划生育家庭进行一次性公益金救助。

4、生殖健康服务行动。每年完善100个计划生育服务室或与卫生服务中心合建的服务机构；免费为100名困难计划生育家庭的病残儿作医学鉴定；结合“月服务”免费为10000名困难计划生育家庭已婚育龄妇女进行一次生殖健康检查。                 

5、独女家庭关爱行动。每年帮助1000名贫困计划生育家庭女孩就学。         
四、保障措施

1、加强组织领导。建立党政领导组织协调，相关部门齐抓共管，人口计生部门督促落实的工作运行机制。在市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领导下，建立“和谐家园”工程协调机制和联席会议制度，做到认识到位、组织到位、协调到位、措施到位、投入到位。相关区县耍结合实际，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和年度实施计划，并将任务层层分解，采取有力措施，做到计划合理，重点突出，分步实施，整体推进，切实把这项惠民、亲民工程抓紧抓好，使实行计划生育的农村家庭在社会上得到尊重，生活上得到关心，经济上得到实惠，生产上得到扶持。    

2、广泛宣传发动。实施农村人口计生“和谐家园”工程，是促进和谐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，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题中应有之义，也是使农村计划生育家庭优先分享社会发展成呆，打造诚信政府形象的惠民工程、德政工程。耍以提高知晓率、参与率、满意率为目标，把宣传发动工作贯穿于实施“和谐家园”工程的全过程，通过各类载体，采取多种形式，大力宣传实施“和谐家园”工程的目的意义政策措施及内容要求，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。

3、形成共建合力。充分发挥各级各部门的职能作用，统一部署，通盘考虑，各司其职，密切配合。整合政策资源，将实施“和谐家园”工程与做好农村新八件实事结合起来，在医疗救助、教育优惠、就业优先、致富扶持、社会保障等方面，向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倾斜。动员全社会的力量，对农村贫困计划生育家庭进行帮扶。通过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，形成政策推动、部门联动、上下互动的局面。

4、强化考核评估。以提高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幸福感和满意度为出发点和落脚点，把“和谐家园”工程纳入人口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内容，每年11月底或12月初，市人口计生委结合年度工作考核评估，对该项工程实施情况进行检查验收，并在每年召开的全市人口计生工作会议上，对上一年度工程实施情况进行讲评，对成绩突出的“和谐家园”工程示范村、志愿者标兵、先进工作者以及“婚育文明新家庭”给予表彰。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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